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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天主教会在内地的置产权述论 

王中茂 

[摘要]有学者认为，1860年的中法 《北京条约》确立了天主教会在晚清 “内地置产的特权”。其实，《北 

京条约》只是为法国 “正式”向清政府索取内地置产权提供了藉口。而比 《北京条约》诈欺性质更为恶劣的 

1865年 “柏 尔德密协议”和对中国土地管理主权严重削弱的 1895年 “施阿兰协议”，才最终确立了天主教会在 

中国内地的置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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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on Catholic Church m ghts to Purchase Property in 

China’S Interior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Some scholars believe that the“Beijing Treaty”signed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in 1 860 gave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right to purchase property in China’S interior in the late Qing．In fact，the Beijing Treaty Was only an“informal”ex— 

cuse for France to claim fight to purchase land from the Qing government．The Berthemy Convention，which Was signed in 

1865，was more detrimental than the Beijing Treaty and the“Auguste A．Gerara Agreement”in 1895，seriously weakened 

the sovereignty of China and finally established the Catholic Church’S rights in to purchase property in China’S interior． 

顾长声先生和顾卫民先生分别在其著作 

《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 

会》 中认为，1860年中法 《北京条约》确立 

了传教士进人中国内地置产的特权。 这似乎 

已经成了定论。对于谁是 《北京条约》内地 

置产条款的炮制者，研究者则各抒己见，莫衷 
一 是。近年，笔者查阅档案和相关资料发现， 

无论是天主教会在中国内地的置产权，还是对 

内地置产条款作伪者的认定，均与历史事实出 

入甚大，有重新研究之必要。 

一

、 中法 《北京条约》置 

产诈欺条款 

天主教会在晚清中国内地的置产权肇始于 

1860年 10月 25日签订的中法 《北京条约》。 

条约分为中法两种文本。中文本第六款全文如 

下：“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 日上谕， 

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 

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 

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 

充之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 

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 

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 田地， 

建造自便。”② 

法文本第六款则为：Conform6ment a I’ 

6dit imp6rial rendu le 20 Mars，1846，par I’au— 

guste Empereur Tao—Kouong，les 6tablissements 

religieux et de bienfaisance qui ont 6t6 confisqu6s 

aux Chr6tiens pendant les pers6cutions dont ils 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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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t6 les victimes， seront rendus a leurs 

propri6taires par I’entremise de son Excellence le 

Ministre de France en Chine anquel le Gouverne- 

ment Imperial les fera d61ivrer avec les cimeti~res 

et les autres 6 diflces qui en d6pendaient．③ 

译成中文：“按照 1846年 3月 20日道光 

大皇帝颁发的上谕，凡在禁教期间被没收基督 

教徒的宗教和慈善事业的产业，均应通过法国 

驻华公使发还业主，中国政府应将它们连同其 

他的附属建筑，一并交给法国公使”。 

比较两种文本，颇有出入，特别是中文本 

多出了 “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 田地， 

建造 自便”之句，即内地置产条款。 

《北京条约》是两年前签订的 《天津条 

约》的续约。中法 《天津条约》规定：“自今 

以后，所有议定各款，或有两国文词辨论之 

处，总以法文作为正义”。㈤由此可见， 《北京 

条约》中文本多出的置产条文不具有任何法 

律效力。然而，就是这一条文，却成为传教士 

在中国内地置产的所谓法律依据和近代中法诸 

多摩擦的渊源。因此，必须弄清楚是谁在中文 

本内增添了置产条文。 

于此，中外学术界有四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是孟振生 (Joseph Martial Mouly)和 

董若翰 (Jean Baptiste Anouilh)合谋说。⑨认为 

条文是由时任法军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董、孟擅 

自添加。主张此说的有丁名楠先生等。 其依 

据之一是美国学者赖德烈所著 《基督教在华 

传教史》。但赖著根本没有提及孟振生和董若 

翰，倒是怀疑法国翻译德拉马制造了 《北京 

条约》中法文本 “最重要的区别”。 丁先生的 

依据之二是中法议和之际，孟、董两主教曾 

“极力从中说合”。⑧但 “说合”只能说明孟、 

董充当了中法之间的调停角色，与增添置产条 

文缺乏直接联系，不能据此判断条文是孟、董 

所加。 

第二是孟振生独自而为说。主张此说的有 

来新夏先生等 ，依据是比屋根安定著 《支那 

基督教史》，该书载中法订立续约时，在京郊 

居住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应恭亲王奕诉之 

请，参与订约，私增条文”。∞来先生等认为， 

全权代表奕．沂请孟振生参与订约，担任翻译， 

“孟就利用这个地位的便利”，增添了置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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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但实 际情况是，北京议 和之时，清方 

“既没有官方译员，也没有私人翻译” 。中法 

《天津条约》规定，今后法国有公文照会中 

国， “均用大法国字样，惟为办事速妥起见， 

亦有翻译中国文字一件附之”。 当时法国送达 

清方的照会，确实均附有中文文本，其原件现 

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法方提供的谈判 

方案中文稿，则 由中方人员抄回。 在这样情 

况下，奕诉自然不需要另外劳作孟振生重新翻 

译。1860年 12月20日奕诉上奏说：“该国自 

退兵后留京三人，内有主教孟振声及传教艾嘉 

略。二人前来法源寺谒见，均系剃去须发，服 

中国衣冠。臣等询问孟姓，据称在京传教多 

年”，“现在节次谒见，始知的系西洋人。” 引 

文中的孟振声，即孟振生。这表明奕诉是在中 

法 《北京条约》早已签订、法军退出北京之 

后才认识了孟振生。至此，奕诉请孟振生担任 

翻译云云系子虚乌有，已不言而喻。 

第三是艾美说。主张此说的顾长声先生认 

为，是 “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艾美”添加了 

置产条文。 顾先生没有说明其依据。笔者遍 

查有关近代来华的传教士和外国人员资料，没 

有发现有名叫艾美者。但在 《抄录法使为满 

足干求派员商办续约事宜照会》里找到有 

“艾美”二字。这是 1860年 10月20日法国交 

涉代表葛罗 (Baron Gros)给奕诉的照会，称 

“本大臣今委协理大臣巴及翻译艾美，同贵亲 

王派员照前约定条款，商办续约事宜”。 继续 

追查该照会的原件，原件没有标题和标点，竖 

楷，从右到左书写。其中 “艾美”二字并 ， 

“艾”在右，“美”在左。@原件中提到的所有 

人名均以单姓简称，如称法国全权大臣葛罗为 

“葛”，巴士达 (Bastara d’Estany)为 “巴”。 

据此可以认定，这个在任何资料中均翻查不到 

的 “艾美”，实为两个人的单姓简称， “艾” 

即法国传教士艾嘉略 (Louis Delmarre) ，又 

译为德拉马 ；“美”即法国人美理登 (Baron 

de Meftens)。@德拉马和美理登当时均为法国 

全权大臣葛罗的翻译。这里，顾先生将 “艾 

美”误为一个人的名字了。 

第四是德拉马说。前面提到的赖德烈和法 

籍学者史式徽均怀疑是葛罗的翻译德拉马神甫 

所为，为此， “他曾受到过严厉的批评”。 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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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位法籍学者卫青心则断言，作伪者就是德拉 

马。@此说部分符合事实，但欠全面，且未能 

查阅中方档案资料，不能完全落实。 

中法 《北京条约》 的交涉 可以追溯到 

1860年 8月。当时，英法联军占领天津，法 

国代表葛罗等人在此拟定出作为后来谈判方案 

的绝大部分条款，并译成中文经中方代表过 

目。通州议和时，又转交给了怡亲王载垣。 

其内容均未涉及教会置产问题。在联军抵达北 

京之后的 10月 17日，葛罗照会奕诉，提出增 

添两款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归还天主教旧有 

的教堂、地产。@奕诉复照表示 同意，葛罗 

“不胜欣悦”，于20日再次照会奕诉，决定按 

照 “约定条款”谈判。固17日和 20日葛罗的 

两次照会，均由其翻译译成中文后送达奕诉， 

亦没有提及内地置产问题。 

中法 《北京条约》的正式谈判于 1860年 

10月 22日下午 2时在北京举行，法方出席者 

有协理大臣巴士达、翻译美理登，中方人员有 

代表武备院卿恒祺、天津道孙治和长芦盐运使 

崇厚以及文秘人员若干。美理登把他们提前 

“准备好了的条约草案”中译本交给恒祺。恒 

祺 “至少把这份草案读了三遍，还叫文官搞 

了个副本”。@巴士达称，恒祺只 “要求把法国 

翻译搞的文本更动两三个字，美理登先生肯定 

地对我说，这些更动一点也不会改变条约的原 

意，所以我就很快地同意了。”圆这些更动的文 

字会不会与 《北京条约》第六款中置产条文 

有关?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置产条文长达 18 

个字，远远不止两三个字。而且，巴士达明确 

写道：第六款 “未经讨论即予同意。”固 

那么，置产条文的作弊问题究竟发生在哪 
一

环节呢?原来，允许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置产 

的条文，在正式谈判之前已经添人美理登提交 

的供谈判使用的条约草案中译本内。具体时间 

在 10月 20日葛罗决定谈判至谈判正式开始之 

前。在这期间，需要把在天津提出的条款和到 

北京之后新增的条款整理誊录在一起，这为作 

弊者提供了机会。经誊录的中译本草案共有四 

张。当时中方没有翻译人员，从草案到正式文 

本均由法方提供，所以，担任谈判和条约翻译 

的美理登和德拉马当是文本的作弊者。法国公 

使柏尔德密证实此举为美理登和德拉马合伙所 

为∞。美 理 登 在 他 所 写 的 Notes upon Mr． 

Wade’S Memorandum Regarding the Revision of 

the Treaty of Tientsin之中，亦直言不讳地声 

称，《北京条约》置产条款是他所加。 德拉马 

也 “曾经对这一条款可能引出的不良后果感 

到害怕”。∞当时在华的不少神职人员亦认为， 

“中国教区应将起草 (条约)中文本并且为法 

文本加上解释性段落的功劳归于”德拉马。∞ 

值得注意的是，置产条文的增加不仅对中 

方代表打了马虎眼，还欺瞒了法方的正式代 

表。前已述及，葛罗给恭亲王的照会和法方在 

天津提出的条款，均没有提到教会内地置产问 

题，说明葛罗等人并不知道置产条文之事。法 

国驻华公使兰盟 (Lallemand)致安若望函可 

以进一步证明这点。该函称：“皇帝陛下政府 

及其全权代表葛罗男 爵过去和现在只知道 

《中法北京条约》法文本中有应归还教堂原有 

教产的规定 ，未规定有权获得新的房地产。即 

使条约中文本的有关条款存在不同之处，那 

末 ，他们事先并不清楚。”@由此可见，置产条 

文纯系作弊者擅自所为。 

或许有人会问，既然以法文本为基准文 

本，为什么置产条款不写入法文本而添加在中 

国人容易认读的中文本中呢?这是因为，法文 

本是由葛罗及其协理大臣们所书写∞，翻译无 

从参与，最多只有建议权。其建议能否被采 

纳，则取决于它是否符合法国的相关政策以及 

全权代表的态度。而法国政府的原有条约方案 

并无置产权的要求。 

1860年 4月 21日，法国政府给葛罗下达 

了使华训令，其要点有： (1)对联军旗帜在 

白河所进行的侮辱作正式的赔礼道歉； (2) 

互换并履行天津条约； (3)对法国支付 6000 

万法郎的赔款；(4)公使进驻北京。固训令并 

无片言只语涉及教会。法国政府当时关心的是 

如何谋取和英国同等的在华特权，并使其商业 

能 “在今天还没有的自由和安全的条件下” 

深入中国内地，而对教会置产问题并不在意。 

葛罗作为法国的国家代表，要对政府负责，自 

然不能擅 自逾越训令，随意答应传教士的要 

求。 

实际上，葛罗本人对法国传教士在华非法 

置产是有疑虑的。1860年两广宗座监牧明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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埒 (Philippe F．Z．Guillemin)乘英法联军占 

领广州之机，强占了位于广州的原两广总督府 

所在地约长 230米、 宽 130米的地方。⑩葛罗 

“对此感到遗憾”，认为 “这件事必将引出新 

的麻烦，甚至会导致中国和我国之间新的冲 

突。”固为了正式弄到这块土地，明稽埒多次去 

找葛罗，葛罗 “请他耐心的等待”。葛罗甚至 

坦率地承认，“我们没有任何权利要求中国政 

府在广州城内拨地，更无权迫使中国政府在有 

损于中国荣誉的情况下，将官府的一块地让给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谁提出增加教 

会内地置产内容的建议，也很难被葛罗所接 

受。于是，美理登和德拉马就利用翻译、誊写 

条约中文本草案的机会，采用卑劣的手法，偷 

偷摸摸地添加了置产条文。 

美理登和德拉马玩弄的文字花招并不高 

明，可是负责签字的清朝代表们却全然不知。 

这主要是他们不懂法文，不清楚法文条约中写 

了些什么。但也与客观形势及奕诉等人的主观 

因素有密切关系。 

从客观形势看，议和之际，京城沦陷，清 

廷已尽失谈判筹码，处于城下之盟的情势。后 

来奕诉追忆说：“其时事在仓卒，更无别法可 

为国家立纾祸患，仅恃聊作羁縻，岂能毖前惩 

后，从容驳正。” 由于对法人所提要求只能照 

单全收，不能 “从容驳正”，致使置产条文得 

以瞒天过海，未论而过。 

主观方面主要是清朝的议和代表们对教会 

进入内地置产缺乏应有的重视而导致对作弊失 

察。允许传教士 “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 自 

便”，实质上就是允许西方教会在全中国范围 

内建立扩张的基础，允许其大规模发展，这显 

然与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限制西教的政策背道 

而驰。对于这一问题，恒祺却未提出异议，孙 

治和崇厚甚至在谈判期间，始终没有讲话。 

作为全权代表的奕诉，于 10月25日完成中法 

换约，条约的正式文本已经到手，一并向朝廷 

奏呈之时，仍然只字未提教会入内地置产问 

题。@直到议和全部结束，也没有哪一位代表 

向皇帝奏报这一问题。其实，对于内地置产条 

文，勿需中法文本对照，只要将法方在通州提 

交的条款、葛罗的照会与谈判时抄录的副本或 

最终签字画押的中文本比较一下，就不难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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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差异，就有理由对法人提出质疑。但奕 

诉等人却没有进行相关对照，从这一点说，他 

们应承担失察之责。 ． 

“条约，即国家间所缔结并受国际法支配 

的国际书面协定”。 条约的订立者必须是国际 

法主体。任何非国际法主体，如自然人等，则 

不能与国家缔结条约。作为自然人的美理登伙 

同德拉马背着中法双方代表，利用担任翻译的 

工作之便 ，采用诈欺手段，擅 自在严肃的国家 

间条约中塞进允许法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置产 

的条文，这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是非法的。置 

产诈欺条文引起中国人 “对在华法国传教士 

和外交官的愤慨和彻底的不信任”，成为天主 

教在华传教史上永远 “无法洗掉的污点”， 却 

受到了某些传教士的欢迎，宣称它为在华传教 

“开辟 了新纪元 ”。 

二、诈欺行为的升级与总署的发现 

但条约一经缔结，教会置产条文便同整个 

《北京条约》一道被法 国朝野认定为有效。 

1861年5月，法国公使哥士耆 (Michel Alex— 

andre Kleczkowski)请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通 

知地方政府，给法国主教郎怀仁 (Adrien Lan— 

quillat)在直隶河间府批租 10亩土地，建盖 

天主堂。崇厚认为，“查条约所载，只有准其 

租赁地基，并无不议租值即为允给之议”。故 

要求有关人员，“照章公平议租” ，总理衙门 

称赞崇厚处理的 “甚为周妥”。 1864年 3月， 

法国另一主教安恩理格在河南襄城县城购买张 

兴林宅基一处， “共计地五分九厘三毫八丝， 

草瓦房十六间，价银五十五两五钱”。 

教会内地置产条款在执行过程中也遇到了 

阻力。法国公使柏尔德密 (July Berthemy)则 

扮演了迫使清政府执行这一诈欺条款的不光彩 

角色。 

1864年 11月，浙江省会稽县一位商姓业 

主将产契卖给法国主教天台建立教堂。当时兼 

任上海通商大臣的李鸿章在处理此事时认为， 

《天津条约》准于法人租地建堂是在通商口 

岸，《北京条约》第六款 “虽有各省二字，实 

未载明内地字样”。因此传教士在通商 口岸之 

外租地建屋 “即属违禁” ，下令取消这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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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买卖。次年 2月，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重 

申了条约中 “各省”系指通商 口岸的意见。 

法国公使柏尔德密得知此事后，照会总理衙 

门，声称续约所 载条款 浅显 易懂，李鸿章 

“何以将通商口岸与各省强为区别?若不准伊 

等买地”建堂，“是与不准伊等在该处传教何 

异?”圆三天之后再次照会总理衙门，指责中国 

官员的做法是藐视和约。总理衙门肯定了李鸿 

章的意见，认为 “内地地基一为外 国租买 ， 

则内地之地遂为外国之地。”但是，奉教者虽 

奉外国之教，究系中国之人，所以在办理教堂 

买地时，“应有奉教教民出名”。 可是，法国 

公使认定 “各省”即指所有的中国地域，并 

坚持以传教士名义置产。 

在法方的强逼下，中方被迫屈服。双方交 

涉的结果最终以总理衙门在 1865年 2月20日 

和23日分别致柏尔德密、李鸿章信函的形式 

确定下来。总理衙门致柏尔德密的信 中说 ： 

“嗣后法国传教士如人内地置买田地房屋，其 

契据内写明立文契人某某。此系卖产人姓名， 

卖为本处天主堂公产字样，不必专列传教士及 

奉教人之名，” 并将相同内容的函件转致李鸿 

章，从而形成 “柏尔德密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柏尔德密在与总理衙门交 

涉的过程中，就已经了然 《北京条约》 中法 

文本的差异，认定置产条款是当时法国使团的 

翻译所为。∞而议定柏尔德密协议正是 由于 

“当年深知情形，且恐两国文字因出两歧，或 

致将来误会生事。” 这表明柏尔德密是有意利 

用非法的 《北京条约》置产条款，向不明真 

相的清政府索取天主教会内地置产权，并迫使 

清政府最终做出让步。从这种意义上说 ，北京 

条约内地置产条款是美理登、德拉马的个人诈 

欺行为，而柏尔德密协议则是它的升级和发 

展，是法国公使代表法国政府实施的国家诈欺 

行为。 

总理衙门于2月 23日致李鸿章的信实有 

两函。一函与录呈法使函内容相同，是备为法 

方索阅之用。另一函则增加了这样的规定：卖 

产之人于未卖之前，报明该处地方官，“由官 

酌定准否，方准照办”，如有私卖者，立加惩 

处。 这反映了清政府在教会内地置产问题上 

的限制态度，李鸿章称这是 “于无限制之中， 

尚寓限制之意”。不过，清政府这一限制办法 

不久便被传教士所察觉。 

“柏尔德密协议”使 《北京条约》中非法 

的内地置产条款合法化。但是，它们之间又有 

重大不同之处。在 “柏尔德密协议”中清政 

府仅同意天主教会购买公产，这成为中方反复 

强调的一条原则。1865年 3月，总理衙门咨 

文南北洋大臣：“查内地建堂由来已久，但传 

教士究系外人，如买地建堂，其买契内只可载 

明卖作本处天主堂公产字样。若系洋人在内地 

置买私产与条约不合，仍应禁止。”固 

需要指出，天主教会在中国内地的置产骗 

局到 1869年才被揭破。 当时，总理衙门派人 

查核中法条约以备修约，由该衙门的法国股工 

作人员和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Hart，sir Rob 

ert)共同发现了 《北京条约》 中文本第六款 

中的置产内容为法文本所无 ，并 了然 《天津 

条约》 中以 “法文本为正”的有关规定。总 

理衙门原打算将这一问题留待修订 《天津条 

约》时向法国提出，后因发生天津教案，此 

悬案被搁置，直到 1895年才被张之洞重新提 

起 

教会置产报官问题的交涉 

教会置产需先行报官，虽未纳入 “柏尔 

德密协议”，却是清政府非常重视的问题。为 

此，清政府一方面要求各级衙门执行相关规 

定，另一方面又力 图得到各国的认可。1871 

年 6月，总理衙门向各 国驻华使馆提出 《商 

办传教条款》，其中第八条规定： “所有教中 

买地建堂或租赁公所，当与公正原业主在该管 

地方官呈报。”@但包括法国在内各国驻华公使 

收到上述章程后，立即加以拒绝。教会置产报 

官问题遂成为此后中法交涉的一个焦点。 

从 19世纪80年代开始，法国公使多次向 

清政府提出，前定 “柏尔德密协议”中，并 

无卖产人于未卖之前 “报官酌定”一节，要 

求总理衙门澄清此事。最早与总理衙门交涉的 

是法国公使宝海 (Albert Bouree)。1882年 1 

月宝海致函总署，对业主在卖房地之前投验契 

据多被 “留难阻滞”颇为不满，要求 中方 

“按照章程办理，勿添格外枝节”。@总理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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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函驳称，地方官 “验明契据与章程符合， 

自当即令税契”，何从 留难阻滞?投契验据 

“正是照章实事求是之意，并非于章程外添出 

办法”。 此后，虽又有数位公使与之交涉，但 

均未能改变清政府的态度。直到施阿兰 (Au． 

guste A．Gerara)抵华之后，情况才有所变化。 

1894年5月施阿兰抵达北京就任驻华公 

使，他的 “行动纲领之一”就是行使保教 

权。 他担心教堂置产报官获经认可，一旦遇 

地方官不准，则将使咸丰年间所定之条约及 

“柏尔德密协议”载明准许置产各款化为乌 

有。因此，他于来华当年的7月至 l0月，连 

续五次照会总理衙 门，称 “教堂在内地置买 

房地，须先报地方官酌准，始能成交”，为柏 

大臣原文所无。要求总理衙门 “删除此等掺 

假之句” ，明定教堂置产章程。 

总理衙门复函重申：“报明地方官请示酌 

定一节，原 系晓谕 中国百姓，不与教士相 

干”。民间房地产盗卖、重典及指产借银现象 

时常发生，若不先行查明，恐教士受其欺骗， 

“所以先报地方官正为保护教士起见，并非与 

教士为难”。 然施阿兰的词气愈益严厉，声称 

必须按照和约章程办理，“我国家决意不再形 

含糊”。@ 

在法使的一再强求下，总理衙门关于教会 

内地置产的态度开始转变，10月 21日给各省 

督抚的相关咨文中，就未再提及教堂置产须报 

官酌定之事。1895年3月 28日施阿兰又照会 

总理衙门，要求将 “卖业者毋庸先报地方官 

请示准办”等语作为准例通行各省。 不久， 

总理衙门行文南北洋大臣，重申按照 1865年 

“柏尔德密协议”办理，除教堂按契照章纳税 

外，“毋庸固执卖产人先报地方官酌办，以免 

滋生事端” ，并将该内容照复法使。但施阿 

兰对总理衙门的复照仍感不满，旋又提出三项 

要求：(1)重申1865年教堂置产章程，天主 

堂照纳中国律例所定税费，卖产者毋庸先报地 

方官请示准办； (2)总理衙门应将上述内容 

通行各省督抚将军等出示晓谕，不用地方印 

信，而用上宪印信，广为张挂； (3)将该项 

通行晓谕原稿，全行抄送法使阅看。 5月，总 

理衙门按照施阿兰所提要求，行文南北洋大臣 

及各 省督抚，并抄送法使，从而又形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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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阿兰协议”。 

“施阿兰协议”形成后，督抚们担心废除 

教堂置产报官的规定，会导致私买盗卖之案层 

出不穷 ，甚至酿成巨案。8月 8日，湖广总督 

张之洞上奏朝廷，引用 《英例全书》关于土 

地交易的相关规定，从维护国家土地管理主权 

的高度阐述 了他的观点。认为 “各国购产条 

例，遇有来历不明，串买盗卖，经官查出，契 

据作废，且须惩办，此为国家管辖之权，万国 

公共之理。中国固不能捐弃此权，教士亦不能 

违背此理也。” 他还依据 1886年美国议院刊 

《各国交涉政书》所载中法 《北京条约》相关 

内容特别指出：“查近年来各国教士皆援引法 

续约第六款，有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 

地、建造自便等语，以为借口。殊不知法文续 

约并无此语。” 但张之洞的目的不在于把过去 

的置产章程推倒重来，也无意追究 《北京条 

约》置产诈欺者的责任，只是想通过清廷 向 

法国表明，允许教会内地置产乃是中国对法人 

的 “格外通融”，以提示法使答应中方在办理 

“税契之时，须由地方官查明”的最低要求。回 

总理衙门于9月 27日照会法使，援引张 

之洞函件内容，要求与法使重商包括办理税契 

时查实情况、禁止教堂购买国家禁地和民间公 

产在内的 “教会置产善后章程二三事”。10月 

7日，法使复函总理衙门，对中国给予的 “格 

外通融”并不领情，断然拒绝另议新章。@至 

此，清政府关于教会置产报官问题的交涉失 

败。 

施阿兰协议是法国乘人之危的产物。当时 

中日甲午战争正在进行，清政府向国际社会 

“结援方急”，不敢得罪法国。后来又因法、 

德、俄三国干涉还辽，使清政府对法人 “未 

便重拂所请”。@该协议以牺牲清政府对教会置 

产的审批和其他管理之权为代价，确立了天主 

教会在近代中国内地的置产权。 

四、结论 

天主教会在中国内地置产权的确立，并非 
一 蹴而就，而有一个逐渐形成的过程。美理登 

和德拉马利用中法双方代表的语言障碍和担任 

翻译的工作之便，擅 自在 《北京条约》 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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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内增添了置产条文，尽管这是非法的、无效 

的，却成为法国公使 向不明真相的清政府 

“正式”索取教会内地置产权的藉 口以及天主 

教会在 中国内地进行购地建堂 的所谓 “依 

据”。1865年达成的 “柏尔德密协议”，是在 

《北京条约》 中文本置产条款基础上的更加具 

体的置产章程，它使 《北京条约》内地置产 

诈欺内容披上了中法协议 的 “合法”外衣。 

1895年的 “施阿兰协议”，一方面重申了 “柏 

尔德密协议”的内容，另一方面废除了 “报 

官酌定”的限制办法，从而使天主教会在中 

国内地的置产权最终确立。 “柏尔德密协议” 

是法国实施诈欺的产物。法国公使柏尔德密明 

知 《北京条约》中文本置产条款是翻译擅 自 

所为，仍然以此为基础，诱使不明真相的清政 

府答应教会内地置产条件。因此，这是比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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